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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 
今 

18 香
港 
iE
價
每
百
五
十
三
關
四
五
小 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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蛛
誰
彌
幹

遽

▼
0
▲
李

血

碗

鳴

謝

， 

弟
等
前
承
雲
埠
華
豐
公
司
發
起
仝
人
之 

委
話
遊
埠
招
股
所
經
各 
.B 和
蒙
各
團
體 

僑
胞 
暨
列
位
戚
友
宗
親
過
愛
或
寵
召 

議
會
或
優
加
招
待
五
中
銘
賊
匪
可
言
宣 

弟
等
已
於
月
之
十
二
日
取
道
舍
路
安
返 

雲
埠
瀕
行
時
行
李
倉
皇
未
能 
一 
一 告
別 

負
咎
實
多
謹
此
道
歉
幷
表
謝
忱
、

▼
?

李
稅
柄
敢 
事

m
w
H
前
遊
母
招
股
荷
蒙
各
埠
僑
胞
實
力
脇
助
並
踴
躍
認
股 

致
晰
招
股
銀
超
過
開
邮
額
定
資
本
以
外
修
應
照
章
德
速
開
辦
惟 

邇
『華
曲
組
殲   

Z
公
用
動
輒
失
敗
究
其
原
因
膏
因
資
雄
不
喷
馭 

股
不
足
額
弍
肉
横 
限"•
濟
職
昌
易
作
弊
弟
等
忝
充
籌
辦
主
任
對 

-
1
列 
弊
必
別
注
意
时
昌
求
選
定
之
先
擬
嚴
定
階
責
八2
着
未 

開
辦/
前
擬
领
足
股
銀
原
定
章
程
間"
去
甚
完
善
爲
股
東
前
反 

所
未
察
大
無
如
第
五
條
總
協
理
董
事
被
選
資
格
七
二
千
五
71 
元 

.二
限
制
込 
第
九
條
發
就
一
人
分
配
酬
勞
皆
以
占
股
線
之
名
少
爲 

比
例7
類
亦
擬
小
南
修
改
窺
公
冴
奠
萬
号
之
基
以
免
股
東
商
慮 

至
存
貯
股
想
如
何
始
能
穂
固
修
改
章
程
如
何
始
臻
妥
善
俟
開
職 
一

昌
會
議
次
宅
即
行
宣
佈
再

七
月
1
六
日
，

审
(J
A
新
北
京
軒
再
行
裝
飾
開
市
飯 

一 

新
奇
品
物:
新
芝
杯
盤"
一#
海
傾
樽•
，京
倉
儲
粟
：
酒
宜
舊
釀
一 

:
久
藏
鴨
綠
鵝
黄
二
樓
飾 
劫
装
：
照
澈
六
街
三
市
：
朱
帘
映
杏 
一 

:
綠
衣
携
壺
：
久
鑫
嘉
客
流
海
之
地
。一
近
日
從
専
修
飾
：
暫
行 

停
市
數
天
：
今
日
者
紫
霞
艷
彩
：
明
月
餘
竟
：
再
呼
童
而
掃
徑 

，■
復
延
客
以
開
筵
，，水
曲
羽
流:
可
渡
蓬
萊
之
蓋
，，鎏
中
骨
酔
一 

"
，宜
殘
犀
筋
之
甌
，，謬
君
子
驅
勤
戾
止
：
本
主
人
大
表
歡
迎
，， 

門
牌
二
五
二 
講
線(
矢
磨)
三
五 
一
七 

^__^^^

即
禮
拜
六
日
開
市 
本
支
店
主
人
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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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
者
本
會"
經
遍
發
通
吿
於
月
之*
二
日
招
集
全
體
邑
僑
在
中 

華
會
館
間
唐
討
論
籌
建
章
邑*
學
校
舍
事
宜
富
塲
通
鵬
先
行
組
宀 

織
籌
辦
處
隨
函
請
域
母
邑
僑
選
派
代
表
來
雲
共
同
磋
商
捐
欵
辦. 

注
茲
擇
於
本
月
并
九
號(
即
禮
拜
日)
下
午
七
點
鐘
再
行
假
座
中- 

奪
會
館
開
全
體
邑
僑
大
會
同
時
歡
迎
城
埠
代
表
到
塲
並
執
行
選
一 

舉
籌
辦
處
職
員
爲
此
通
吿
敬
請
邑
僑
諸
君
居
時
癢
冗
蒞
書
拔
擢 
一 

人
才
襄
辦
斯
舉
事
關
全
邑
敎
育
大 @
奉
勿
放
棄
實
任

H
it 粉

此
佈
一 

4
弍
年 
七
月
仃
六
氏 

雲
埠
開
平
廣
福
堂
公
安
會
謹
啓 

一

<
0
▲
船
兩
總
堂
収
士
一
年
年
捐
名 

▲
所
愼
尾
札
里7

雷
家
康 
李
迪
初 
李
妻
華 
李
光
耀 
黃 
森
.
黃 
錦 

李
勤
陞 
李
能
振 
李
福
旋 
李
兆
松 
李
勤
端 
學
社
恩 

羅
瓊
新 
羅
"
培 
林
道
源 
熊
奕
年 
趙
拱
駱
 
鴻 

李
殷
祀
劉
莊
劉
璀
維
劉
波
熊
基
毎
元

▲
列
必
珠
埠

温
振
煦 
胡 
珍 
黄
啓
達 
溫
道
遇 
温
德
驥 
鄭
松
梅

李
想
郎
九
四 
林 

胡 
渠 
温
振
高 
温 

曾
應
福 
曾
榮
盛 
郎

薫
洪
光 
張
芝
林 
黃
俊
蘭 

盧
韶
周
順
郎
仕
 

馬
淸
華 
唐
宇
松 
郎
連
添

曾
添
晃 
温
廷
俊 
温
炳
余
關
崇
輝 
關
鶴
鑾 
曾
金
銓

曾
德
崇 
曾
占
晃

芳,
盧 
立 
曾
逢
昌 
温
奕
贊

B

^

郎
潤
 
郎
尙
衍
張
成
丘
宇
陳
苟
 

盧
萬
俸 
盧
世
慈 
温
克
喬 
郎
神
安 
馬
能
壽
温
X
珍 

温
世
潮 
戴
星
文 
溫
得
發 
馬
裕
張
發
鄭
錦
 

馬
本
佑 
李 
輔 
温
振
禧 
梁
昌
津 
以
上
連
大
爆
毎
一 
元

張

丘
能
就 
馬
榮
樹 
張
椿
宏 

一
大
埠
四
元

一埠 
馬
百
容 
公
見
珠
琼
鄧
一

温
振
猛 
李

以
上
連
大
券
毎
貳 
兀 

A
斗
桑   

<>;- 

周
榮
槐

新

張

廣

吿

 

本
行
專
辦 
各
種
土
產 

牛
菓
瓜
菜 I
I
 

發
行
價
目 
格
外
計
平 

橋
胞
諸
君 
請
來
帮
襯 

舖
在
雲
埠
片
打
街
西 

三
卜
三
號 
就
是
門
牌 

如
蒙
光
顧 
本
埠
之
內
， 

依
時
送
到 
不
收
車
費 

總
司
理 
西
人
扳
頓 

協 
理 
華
人
高
詠
勤 

値 
黃
愛
平 
黃
奕
輝 
零
煦
终
同
 

理 
朱
卓
生 
陳
金
齊 
郎
自
斐
自1
啓

▼0

▲
黨
近
致
公
堂
各
昆
仲
助
經
費 

芳
名
列
左

伍 
永
二
兀 
趙
田
二
元
半 
岑
永
和
二
元
半 
張
煥
章
二
元
半 

陳
其
聴 
二
兀 
馮
毓
賢 
二
兀 
鍾
啓
然
元
半 
鍾 
基
元
半 

謝 
栢
元
半 
李 
蘭
兀
半 
蔡 
樂
元
半 
株 
惠
元
半 

鄭
慶
泮
一
元 
曹
潤
添
一
元 
張 
鍊
元
半 
鄭
享
一
元 

曾
準
一
元 
曾
忠
一
元 
鄭
晃
工
元
 
M

家
聘
元
半 

黃
廷
昌
五
毫
李
鉅
一
元
曾
得
一
元

V
C
  
A
 求
是
報
第
升
四
开
五
期
已
到 
埠 

欲
知
粤
局
變
動
原
原
本
本
請
速
來
購
稿 

本
報
 
啓

■
*
"
裁
雅
第
艇
用
飛
機 

寧
盛
類
忤
七
日"
。0
是
日
美
蹒
海
事
試
雄
世
界 

III
小
之
海
面
飛
權
。。該
機
乃
由
海 B
航
空
工
程 

»
 跳
憲
、以
作
在
海
上
潜
水
船
就 
I,;
該
機
重

供
百
餘
萬
人
之
日
用
。
據
必
氏
所
擬
築
堤
計
畫 

OG 
蓄
水
塘
長
叁
英
里 
濶
由
二
千
至
三
千
尺

3  

面
積
約
大
百
六
十
英
畝 
堤
岸
之
高 
擬
弍
萬

亦
可
〉一至
於
父
母
若
有
拾
三
歳
以
下
之
子
女

c.o 

亦
須
代
其
如
此
註
記 
但
此
等
幼
子
弟
。
須
携 

其
親
到
註
册
昌
面
前
方
可
；
穆
人
註
册
，須
具 

正
面
相
片
三
張
不
要
戴
帽 
宜
用
時
幷
夾<
 

登
岸
之
稅
金
紙
，塡
册
時
須
遞
出
一
稅
金
紙I
 

明
其
姓
名 
存
歲 
尺
寸 
形
貌 
住
址- e
 

第
，生
世
地
点"
入
加
拿
大
時
期 
一
及
所
物
貝 

頭
稅
若
干•
又
訓
令
局
刻
下
另
有
登
載 
移
段 

局
官
員
得
爲
註
册Z
 城
市
及
港
埠
之
中
國B
e
 

管
埋
員 
註
册
員
于
註
册
後 
須
將
其
所a
s
 

式
帚 
完
全
呈
交
柯
京
務
民
檢
查
長
丕
施M
 冽 

氏
檢
核"
彼
現
時
幷
爲
中
國
移
民
管
理 &
 
至 

卑
詩
省
及
夭
罕
須
牆
塡
好
之
格
式
用̂

交
蚩 

境
移
民
委
員 
此
廣
吿
須
貼
在
各
郵
政
局 
及 

在
加
拿
大
顯
現
地
方
。
指
明
在
何
處
誌
雖
云 

演■
■
輪
音 
域
塲
幽 
。太
平
洋
輪
般
公
育 

接
無
線
電
報
吿 
總
統
加
蘭
號•
此
表
施
遠
乘 

前
來 
載
肩
頭
等
客
一 
百
八
十
五
翕 
三
等
客 

二
百
六
十
貳
名 
原
定
期
於
月
之
甘A
號
方
到
。 

而
什
卜
朝
抵
埔 
足
見
該
船
之
快
捷

■
■
®
 限
制
俄
人
不
准
登
陸 
缄
境
引
入
日
函 

現
有
俄
人
二
十
八
名 
附
搭
日*
輪
船
亞
刺 

拉
伯
丸 
於
是
晨
抵
埔 
彼
等
遠
渡
太
平
洋
而 

來
，爲
本
處
官
員
不
準
登
陸 
空
勞
往
返 
加 

拿
大
及
美
鳩
均
不
許
此
等
移
民
入 

13 

故
彼
等 

迫
要
由
來
時
艮
路
線
航
叫
據
刻
用
之
支
配
一 
若 

彼
等
到
美
期
舍
路
搔 
亦
將
之 &
圏
本
國 -、幷 

將
包
運
彼
等
前
來
之
公
司
處 *
石

♦
®
■
鋼
鐵L
人
罷
工
風
潮
中
六
誌 
雪
汝
婦 

十
七
日
電 
倉
急
布
列
頓
埠 $
炭
塲
寧
隊
、
因 

第
抄
六
區
之
礦
，
霹
會
罷
丄 
^
氣 

21之
沮
喪 

一
是
日
各
樣
均
爲
安
靜
雖 

18官
未
接
有
命
令 

撒
離
該
埠 
而
預
隔
撤
退
輙
踪
一
亦
弾
逐
漸
進 

行
上
數
日
礦
工
經
與
舉
映
簽
押
合
約
云

四
千
英
畝
尺 
或
同
等
容
量 
六
丁
五
萬
萬
加

一
約
干
磅
。A
內
含
六
十
匹
馬
力
之
原
動 a
 
能
拆
二
崙
水 
該
河
水
之
流 

c

箕
速
率
每
秒
有
二
百
立 

一
下
而
収
藏
於
潜
水
艇
中
？
且
於
數
分
鐘
內
復
能

"
裝18  
一 機
之
兩
翼
間
不
過
十
八
尺

方
只 
若
不
將
急
必
連
奴
河
水
蓄
積 
以
現
時

水
塘
乙
貯
蓄 
只
供
二
十
萬
人
以
下
之
用 
若 

此
堤
丹
築 
今
後
可
無
斷
水
之
虞
云 

0
◎
0
考
選
學
童
之
報
吿 
本
省
是
年
學
生
有 

四
千
九
百
三
十
九
名"
此
我
考
試
一 
候
補
入
中 

學
；
此
中
已
有
二
千
七
百
一 
十
三
名 (
即
五
成 

五)
積
分
足
度 
得
以
升
入
肄
業
；前
育
學
生 

一 千
七
百
九
十 
一 名
，不
用
赴
考3
由
校
長
荐 

升 
連
境
下
考
試
獲
選 
發
給
畢
業
文
憑
看 
得 

于
是
年
九
月
入
中
摩
肄
業" 
查
是
年
考
試
只
有 

五
藝
課
程 
如
算
學 
文
法
與
作
文 
默
書
與
默 

.字 
地
理 
圖
畫
而
已 
若
此
數
藝
完
卷 
由
其 

敎
員
發"
憑
據
带
，
幷
證
明
其
人
平
素
在
校
。 

對
于
其
餘
各
種
課
程 
可
以
足
額
方
可 
間
有
不 

曾
由
敎
員
發
出
該
帯
者
于
考
試
溜
之
課
程
。亦 

須
得 
務
部
認
可
，方
能
發
給
龜
業
證
書
云 

◎
0
0
化
外
人
亦
欲
使
之
同
化 
加
拿
大
內
務 

部
大
臣 
兼
埋
茵
陳
人
事
務
差
利
市
召
活
氏
。 

前
二
日
繰
與
卑
時
茵
陳
聯
族
代
表
會
晤 
朗
參 

與
欧
迎
美
鵬
統
盛
典 
已
於
昨
晚
田
本
境
復
囘 

柯
京 
途
中
定
往
卡
技
利
及
雷
振
拿
埠 
一 行 " 

茵
陳
人
事
務
副
監
督
當
近
市
吉
博
士 
定
於
是 

晨
往
沙
的
市
鳩 
鰹
理
建
設
茵
陳
學
校
事
宜• 

及
囘
罐
時
乂
擬
往
城
爲
與
卒
省
首
相
限 
晤 
關 

於
茵
像
人
事
務
商
度 
一 切
公

。0
0
為
以
僞
亂
眞
者
吿 
星
朗
四
日
本
報
登 

載 
有
華
人
朱
昌 
黃
添 
張
利
三
人 
與
西
女
窩 

聚
。
被
拘
在
案
：
此
三
名
由
西
報
轉
譯 
然
各 

姓
華
僑 
寄
寓
加
屬
甚
夥 
惟
人
多
則
良
莠
小 

齊 
又
不
能
無
同
名
共
姓 
一
惟
本
埠
信
昌
號
用 

夥
伴
亦
名
朱
昌 
其
人
品
行
端
正 
斷
無
非
法 

情
事
，恐
別
處
閥
報
者
不
察 
指
鹿
爲
為 
未 

免
有
玷
商
人
名
誉 
故.特
爲
詳
吿
云

本
埠
新
聞 

。◎
0
感
逐
鑑
遍
險/
驚
報 
美
総
統
夏
定
乘 

修
連
籠
軒
地
臣
號 
首
七
号
竇
來
無
線
電
稱♦ 

卄
六
晩
由
雲
鳩
開
行"
廿
七
晨
早
行
近
普
績
海 

一
聲
而
上
濃
霧
迷
空 
咫
尺
不
站
忽
與
驅
逐 

臓
絲
連
贓
相
撞
，此
消
息
由
保
護
繪
統
艦
之
驅
一 

#1

推
札
報
吿
。
絲
連
驢
産
艦
阪
居
械
衝
破 

裂 
損8$

甚
重 
又 
仆
驅
逐
艦
哥
裁 
驟
接 

肝
地
臣
艦
發
來
無
線
電
一 
帥
験
往
救sr  
匿
古 

路
域
逮
醒
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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